
安徽医科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发〔2025〕43号

关于开展 2025-2026 学年第 1 学期本科专业

拓展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根据《安徽医科大学 2024 年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整改方案》《关于做好 2023 版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修）订工作的通知》（校教字〔2023〕20 号）、《关

于编制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通知》（教字〔2024〕

51 号）等文件要求，学校在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面

向 全 校 本 科 生 开 设 的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模 块 ， 现 将 开 展

2025-2026 学年第 1 学期本科专业拓展课程建设工作相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课程设置



（一） 课程设置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探索教育规律和人才成

长规律，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努力造就 高素质拔尖创新型人才，学校拟增设一批面向全

体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拓展课程，以进一步丰富我校课程库，

提高课程建设水平，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二）课程类型及内容

专业拓展课程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专业课程的延伸或补充，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

其对专业领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如各专业前沿性探索性专业课、进阶性实验课程、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与专业课融合课程、跨学科整合课程、单

个知识点讲座、临床病例讨论拓展课、英语、计算机等工具

学科应用技能等方面。

（三）授课对象

自 2023 级学生开始，课程开设如面向具体的年级专业

或专业大类开设必须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面向全校

各专业的通识类拓展课须能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或满足专

业发展的知识需求。

（四）学时及授课形式

课程总学时原则上不超过 16 学时（可选学时：4 学时、

8 学时、12 学时、16 学时），12 学时以上课程内容从严把关。



授课形式原则上以理论部分使用学校教学一体化平台，通过

教师引导学生自学和师生深度互动的方式展开，并过程留痕

以确保教学质量；线下教学以案例式、项目式学习方式展开。

学分计算按照学校统一标准计算，学时分配建议讲授法（含

平台自主学习）学时不超过总学时的 40%，案例教学（项目

驱动）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 15%，实践等课堂外教学学时不

少于总学时的 15%。

（五）考核形式

课程考核方式一般为考查课，考核形式建议采取书面测

验、口头测验、活动报告、课堂观察、课后访谈、课内外作

业等方式（每次课原则上不少于 1 次随堂测或讨论作业，且

测试成绩计入过程性成绩），实现多样化考核。如采取期末

笔试的形式，过程性成绩占总成绩比重不少于 60%。

二、课程教学要求

（一）课程负责人资格

为保证教学质量，课程负责人（含专兼职教师、外聘教

师）应具有三年以上课程内容相关的工作或实践经验，非常

熟悉所申报课程的学科领域知识与技能。各申请课程材料审

批通过及课程试讲通过后须试开一个学期，经师生反馈良好

以上方可继续开设。外聘教师教学能力、教学内容须经校内

申报单位审核把关。

（二）课程开课条件



专业拓展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时间组织学生选课，通

过学校教学一体化平台开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原

则上首次开课人数门槛不得低于 15 人。新课首次开课选课

少于 15 人的，经课程负责人申请并经学校审核通过允许 15

人以下开课。建议课程以 15-30 人（具体根据课程标准选择）

的小班制开展教学，原则上不超过 60 人。在教室、实验室

内的课程原则上要求安排课程录播，以便积累教学资源，供

学生反复观看、自主学习。

（三）专业拓展课程库

通过教学平台建立健全专业拓展课库，充分运用教学大

数据对课程全过程性的数字化督导，对教学内容质量不高、

学生课程满意度低、课程内容与我校学生培养目标不一致的

专业拓展课程实行不设比例的动态淘汰机制。建立精品录制

课程奖励机制、优秀课程评选等措施，引导教师重视课程质

量建设，沉淀打造金课。

（四）授课安排

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拓展课程原则上安排在学

期中后期（6 周以后）晚上或周末或学期结束后假期完成。

为赋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由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

主，以课堂为主转变为课内外相结合，专业拓展课程授课教

师所开展的备课、课堂教学、课后互动等教学活动以及教学

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须通过学校教学一体化平台留痕，通



过充分利用平台教学资源、创新教学应用，有效推动课堂教

学质量的提升。通过建立优质线上教学资源逐步部分或全部

替代线下课时。

三、提交材料要求

课程负责人依据专业拓展课课程标准（学习标准）模板

编制（附件 1），并将课程标准（学习标准）的纸质版和电子

版材料报各学院教学办公室汇总。

开课教研室主任及教学院长对课程标准（学习标准）进

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教学办公室填写《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拓

展课程申报汇总表》（附件 2），并以学院为单位将课程标准

和汇总表（需加盖公章）于 12 月 26 日前统一报送至教务处

教务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wk1041@126.com)。

四、其他注意事项

1.课程负责人要充分开展课程宣传、充分尊重学生选课

的自主权，通过专业拓展课的开设强化学生知识、能力、素

质培养。

2.对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已有相同或相似的课程不重

复开设。有实验实习内容的课程，应具有仪器设备及设施等

基本条件。

3.在开课过程中，由开课学院负责组织院领导、学院督

导、教研室主任等人员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检查，教务处及

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教学督导随机抽查，确保专业拓展课程的



质量和效果，促进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4.学校将于近期组织专家对拟开设的专业拓展课程进行

评审，通过评审的课程方能开设。同时，为了不断满足学生

知识结构要求和课程建设发展需要，专业拓展课程会根据教

学需要和检查评估情况持续开展新增建设或者淘汰工作，实

现课程库动态调整。

特此通知。

附件：

1.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拓展课课程标准（学习标准）模板

2.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拓展课程申报汇总表

安徽医科大学教务处

2025 年 12 月 16 日


